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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5年免稅土地調查清冊(6103033A00_ATTCH5.xlsx)

主旨：為辦理地價稅稽徵業務查核需要，謹請依附表格式（免稅

土地調查清冊）填列相關欄位，並於3月21日前函復本局

，以憑辦理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土地稅減免規則第7條第1項規定：「下列公有土地地價稅

或田賦全免：一、供公共使用之土地。二、各級政府與所

屬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地。但不包括

供事業使用者在內。……」。

二、又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2條規定：「依第七條至第十七條

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，公有土地應由管理機關，

私有土地應由所有權人或典權人，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證明

文件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之。……」。

三、請依檔案之土地標示逐筆填列土地使用情形，並請檢視是

否仍屬上揭法條規定之免稅土地，若有變更使用者請一併

載明變更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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